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 學生請假要點
114.05.26行政會議通過
將送114.08.28會議討論
	申請時間
	學校上班時間皆可申請，星期一至星期五  8：00~16：00。

	服務單位
	學務處生教組，分機145。

	請
假
流
程
	　　　　　
[image: image1]

	相
關
規
定
	1.申請者(家長)請務必將事由填寫完整(例如：到○地旅遊）。
2.請假1-2日：可利用電話、簡訊、聯絡簿或請假單向導師請假，導師核准即可。

3.事假：需事前申請。

4.病假：於病後三天內申請。
5.生理假：因生理期不適，得於當日或三日內申請。
6.公假：由學校業務單位向級任老師請假，學生不必填寫請假單。
7.學生超過3日(含)若「無故」缺席未請假，學校將以「中輟學生」通報。
8.依教育部109年7月2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90094390號函辦理。
9.依114年5月16日北市教國字第1143063509號函修正。
備註：
(1).註冊、考試期間，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（病）假、產假，得持醫生證明辦理請假；或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亦得辦理請假。學生因懷孕或哺育幼兒給假之假別，請參考現行相關法律規定明訂學生得請之假別。
(2).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，且為尊重個人生理隱私，無需出示證明。


	臺北市西湖國民小學學生請假單

	班級
	       年      班
	姓名
	

	請假日期
	   月   日 至  月   日
	假別
	□公    □事    □病    □生理    □其他

	事由
	

	家長簽名
	
	備註
	1.學生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單。

2.請假二日以內（含二日）者將本假單交級任老師核定即可。

3.請假三日以上六日以內者，將本假單經級任老師簽名後，送學務處核定。

4.請假七日以上者，將本假  單經級任老師簽名後，送學務處轉校長核定。

	級任老師
	
	
	

	學務處
	
	
	

	校長
	
	
	


1.請假單經相關單位依序簽核通過後，送回學務處生教組辦理登記、存查。


2.學生留存聯交還給家長自行存查。





學生因事、病、公、喪、生理假辦理請假事宜





1.至學務處領取請假單或至學校網站下載請假單。


2.以單一身分登入校務行政系統請假。


2.





填寫請假單





攜帶請假單及相關證明文件依序請相關師長簽核


步驟：


請假2日內(含2日)：


 1.導師核定


請假3-6日(含3日)：


1.導師核定


2.生教組組長核定


3.學務主任核定


◆ 請假7日以上(含7日)：


1.導師核定


2.生教組組長核定


3.學務主任核定


4.校長核定








